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

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校院两级管理实施细则
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研究生的全面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，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长沙理工大学2008年第13次校务会议纪要及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学校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实行校、院两级管理，即在校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组织部署，学院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二条 学校和各学院应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社教政〔2000〕3号）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4〕1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扎实工作。努力做到职责明确，互相协调，互相促进，管理育人，不断提高教育效能和管理水平，为研究生成长创造良好环境，努力开创我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。

第三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作为职能部门，负责制订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和校级管理文件，检查和评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情况，协调各学院的工作。

第四条 学院组织落实并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工作，负责本学院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，制定本单位有关的管理制度，并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备案。

第二章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职责

第五条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领导部门及学校党委、行政关于研究生工作的各项决定。
第六条 负责制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研究，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，构建起既有科学性、前瞻性、先导性、激励性，又有我校特色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新体系。

第七条 负责调查研究研究生的思想动态，及时处理研究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加强研究生与学校的沟通与交流。
第八条 负责对各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的指导、考核与评估。
第九条 负责研究生“奖助”机制的建设和管理，包括研究生的学年考核与评优、研究生“辅助研究、辅助教学、辅助管理”等方面的组织工作。
第十条 负责制定学生违纪处罚条例，进行研究生违纪处分审核工作。
第十一条 负责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，调查了解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，认真开展心理咨询工作。
第十二条 负责研究生的档案收转和管理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完成上级和学校党委、行政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第三章  学院工作职责

第十四条 根据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计划，制定本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五条 负责调查、分析、掌握本学院研究生思想动态，有效地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

第十六条 负责建立和完善本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规章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七条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导师管理，对研究生导师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情况进行考核，制定有关奖惩办法。

第十八条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的评先评优、学年考核、违纪处理等工作。

第十九条 负责指导本学院研究生党团组织、研究生会和班委会开展工作，指导本学院研究生开展社团、社会实践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，培养研究生骨干队伍。

第二十条 负责组织本学院研究生“辅助研究、辅助教学、辅助管理”及助学贷款等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的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，把握研究生热点问题，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理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。

第二十二条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导师必须树立“育人为本、德育为先”的理念。导师在培养、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，要将培养研究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道德素质、心理素质以及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等放在首要位置，并贯穿于教学、科研等具体培养环节的全过程。

第二十四条 导师要关注所带研究生的思想动态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行为管理；并负责对所带研究生进行安全教育与管理，尤其是对派出校外进行科研、学术交流、社会实践等活动的研究生，要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与法纪教育，并督促办理请假手续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